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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

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大

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烨新能源”）与天津大烨锦华零壹船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零壹”）、天津大烨锦华零贰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华零贰”）作为共同借款人，于 2024 年 2 月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汉府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汉府支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向其申请了总金额合计为 4.8亿元的固定资产借款，用于向原船舶所有权

人海龙十号（天津）租赁有限公司、海龙十一号（天津）租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

付剩余船舶购买款。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发布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为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以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为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2024-010）。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 年 3 月，为分散授信风险，推动银行同业合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制定了《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并发布了《关于<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管理办法》要求银行要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强化穿透管理，控制客户集中度，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基于《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近日，经工商银行与大烨新能源、锦华零壹、

锦华零贰友好协商，在借款总额 4.8亿元、利率以及期限、还本付息方式不变的

前提下，由大烨新能源作为借款人、锦华零壹作为共同借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作为牵头行、工商银行

汉府支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京

分行”）作为贷款人、工商银行汉府支行作为代理行，共同签署了《“海上风电

安装平台锦华 01”人民币 24000 万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由大烨新能源

作为借款人、锦华零贰作为共同借款人、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作为牵头行、工商银

行汉府支行与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作为贷款人、工商银行汉府支行作为代理行，共

同签署了《“海上风电安装平台锦华 02”人民币 24000 万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

合同》（前述两份贷款合同以下合称“银团贷款合同”），将单一银行固定资产

借款变更为固定资产银团贷款。根据《银团贷款合同》约定，锦华零壹、锦华零

贰分别与代理行工商银行汉府支行签订了《固定资产银团贷款抵押合同》，以船

舶锦华 01、锦华 02作为抵押物，为本次银团贷款向贷款人提供抵押，后续将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 

银团贷款合同签署后，工商银行汉府支行前期向大烨新能源及锦华零壹、锦

华零贰发放的合计 3.84 亿元项目贷款视作为本次银团贷款组成部分，纳入银团

进行统一管理，并按照贷款余额占比享有各项权益。 

银团贷款合同签署前后的承贷额情况如下： 

借款人 
银团贷款合同签署前 银团贷款合同签署后 

贷款人 承贷额（万元） 贷款人 承贷额（万元） 

大烨新能源 

锦华零壹 
工商银行汉府支行 24,000 

工商银行汉府支行 19,200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4,800 

大烨新能源 

锦华零贰 
工商银行汉府支行 24,000 

工商银行汉府支行 19,200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4,800 

除上述变更外，银团贷款合同签署前后无其他重大变更情况。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实际发生且正在履行的担保余额

为 56,250.29 万元，占 2023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64,162.81万元的 87.67%。除

上述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其他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

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四、备查文件 

1、《“海上风电安装平台锦华 01”人民币 24000 万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

同》； 

2、《“海上风电安装平台锦华 02”人民币 24000 万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

同》； 

3、船舶锦华 01《固定资产银团贷款抵押合同》； 

4、船舶锦华 02《固定资产银团贷款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12日 


